


2

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发挥专项课题的作用，明确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课

题管理的责任，根据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（湘

教科规发〔2017〕1 号），参照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的做

法，结合 2012 年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规

划办）制订的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（以下简称专项课题）

是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一部分。

第二条 凡要求设立专项课题的厅委处室或省直单位（以下

称专项管理机构），必须经厅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向省规划办提出

申请。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批准方

可设立。

第三条 专项管理机构负责相关专项课题的具体管理，确保

课题评审合理合规，确保课题研究质量，并接受规划办监管。如

因管理不到位导致结题率不高、存在学术造假或违纪违规现象

的，由领导小组视情作出减少立项指标、暂停、取消专项等处理。

第四条 专项课题管理的总体原则是：规模适度、注重实效、

自主评审、自我管理、程序合规、强化监督。

第五条 专项课题申报面向省内各级各类学校、机构，申报






